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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规划资源临地〔2025〕20 号

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鱼珠隧道项
目（北帝沙岛地块）临时用地续期的批复

广州市中心区交通项目管理中心：

你单位鱼珠隧道项目（北帝沙岛地块）临时使用土地的

申请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以及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

时用地管理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1〕2 号）等规定，现

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你单位因鱼珠隧道项目（北帝沙岛地块）

工程建设施工需要，临时使用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长洲街道北

帝沙岛地段国有土地 1.5624公顷（其中，农用地 1.3931公

顷，含耕地 1.2045 公顷、三区三线永久基本农田 1.0139 

公顷，建设用地 0.1693 公顷）。临时用途为材料堆场、钢

筋加工厂、施工便道、地下管线敷设作业。

二、该临时用地为穗规划资源临地〔2023〕54 号继续使

用，使用期限自 2025 年 5 月 7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。

三、你单位应严格按照批准的用途、规模使用土地，不

得转让、出租、抵押临时用地或改作他用，不得修建永久性

建筑物、构筑物。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擅自调整临时用途、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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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批准面积、改变批准位置等违法行为，我局将严格追究你

单位法律责任。

四、你单位应当按照临时使用土地合同的约定, 及时支

付临时使用土地补偿费，保障土地所属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

和相关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。

五、你单位应严格履行土地复垦义务。临时使用期满后，

应立即拆除临时建（构）筑物，自使用期满之日起一年内完

成土地复垦并向我局申请验收。经验收后方可交回原土地权

属单位使用。如超过复垦期未复垦验收或复垦验收不通过后

不进行复垦的，将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 和《土地复垦条例》

等相关规定，依法进行查处。

六、用地范围如有涉及历史文化名城、古树名木、文物

古迹、河道管理、环境保护、人防设施等，请你单位与相关

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衔接，严格落实其要求，做好保护工作。

七、根据《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》第三十四条：在房屋

拆迁、旧城改造、工程建设和生产等过程中若发现有不可移

动古文化遗址、古墓葬、古建筑、石刻、壁画以及近现代重

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文物的，应立即停止施工，保护现场

并报告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处理。请依照执行。

八、临时用地相关施工应当充分参考广州市地下管线建

设管理办公室印发的《关于印发城市重要管线安全保护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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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通知》中的各项规定，进一步加强我市重要管线的安全保

护。

九、临时使用期内，如需对临时用地进行开挖，应通过

物探进一步摸查地下管线情况，并按规范要求做好管线保护，

并请做好施工期间的排水组织工作。

十、请你单位及时到属地街道办理开工建设信息录入管

理手续。

十一、你单位应严格按照广州市水务局对鱼珠隧道工程

涉河建设方案的批准文件要求（穗水利函〔2021〕28 号）、

《广州市水务局关于鱼珠隧道工程施工临时用地的意见》

（SLC20220489）要求落实，确保提防安全、河道行洪安全，

不妨碍防汛抢险和提防维护管理，不破坏水生态环境。（一）

《广州市流域综合规划（2010-2030年）》（穗水规划〔2015〕

92 号）明确了北帝沙的堤围规划防洪（潮）标准为 20 年一

遇，保护对象为农业种植区。为确保安全，请你单位充分考

虑洪涝风险，编制防汛应急预案，备足防汛应急设备，并做

好一切必要防御措施。（二）经核查，临时用地范围内无现

状公共排水设施。项目应合法合规排水，严禁将工地泥浆水

排入市政污水管网，涉及接驳公共排水设施和施工期间向公

共排水管网排水的，应按照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、

《广州市排水条例》等相关文件要求向黄埔区水务局办理接

驳核准及排水许可证（施工期）手续。（三）临时用地使用



4

及施工期间不得向河道管理范围内弃置废弃物，排放废水，

制定并落实水土保持和防治水污染措施。（四）做好临时用

地范围内堤防的保护及监测工作，如发现堤防存在安全问题，

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消除，并向黄埔区水务局及黄埔区水

务设施管理所报告。

十二、临时用地范围处于崩塌、滑坡、泥石流地质灾害

低易发区。你单位应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，并根据地质

灾害危险性评估结果以及行业建设相关规定、规范和标准，

开展勘察、设计、施工等相关工作，在工程项目建设和运营

过程中落实相关灾害防治和安全风险防控的措施，确保工程

项目不发生工程安全事件，以及不受地质灾害威胁和诱发地

质灾害。

十三、本复函批复的临时使用期限内，你单位有权使用

地块，同时地块管理责任、安全责任一并移交你单位全权负

责。因施工引发地质灾害及隐患的，你单位应及时进行治理。

你单位使用土地时未遵守安全生产方面的相关法律规定，所

造成的一切损失和法律后果，由你单位承担。

十四、临时用地范围应设置施工围挡。建设项目施工期

间，你单位应将本文件公示于施工现场。

此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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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附件：临时用地附图

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5 年 5月 12日

 

（联系人：陈贤 吴冰妮，联系电话：3171949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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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临时用地位置图

 

抄送：长洲街，黄埔区税务局，本局黄埔区分局耕地保护科、

执法监督科、长洲自然资源所


